2021年9-10月党支部工作提示

机关各党支部：
根据学校相关通知的要求，就各党支部9月下旬、10月需开展的各项工作提示如下。
1. 党支部9-10月组织生活
根据《关于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党员组织生活安排的指导意见》和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提示的要求，9月下旬、10月党支部可以结合以下内容开展主题党日和组织生活。
（1）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党支部开展1次主题党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全面准确把握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从中不断汲取信仰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奋进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与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与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2）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教职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3）开展节日里的党史教育活动。结合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10月1日国庆日、10月22日红军长征胜利日等重要节日，党支部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充分利用上海红色资源，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日里的党史教育活动。
要求：
（1）各党支部做好10月组织生活备案工作，10月15日（周五）前，党支部10月组织生活备案表电子版报送机关党委邮箱：jgdw@lixin.edu.cn。
（2）各党支部9-10月组织生活简报，特别是节日里的党史教育活动请及时报送机关党委邮箱：jgdw@lixin.edu.cn,并上传各党支部党务公开网。
（3）9月专题组织生活会、10月组织生活记录及时记入2021年教师党支部工作记录本中。
2. 党支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中期检查
机关党委将于10月中下旬组织开展机关党支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中期检查督查工作，请各党支部将中期检查材料按要求于10月15日（周五）前送至机关党委办公室（上川路校区行政楼604A）。
中期检查材料要求：
（1）2021年教师党支部工作记录本，记录本应包含：党员名册及有关信息登记表;党费收缴及有关信息登记表;支部委员会（负责人）情况;党支部年度工作计划; 党支部组织生活一览表;2021年1-9月组织生活记录;党支部开展谈心谈话情况;其他信息如有，可选填。
其中，2021年1-9月组织生活记录应包含：有支委会的，1-9月支委会记录至少7次；1-9月党支部主题党日和组织生活记录至少7次，其中应包含专题组织生活会2次、党员大会至少2次、专题党课至少1次；党支部党风廉政建设分析研究会、责任计划审议会等其他组织生活记录2次。
（2）2021年机关党委党支部工作档案本，档案本应包含：单位（部门）1-9月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备案表至少7次；单位（部门）3-9月一线工作制备案表至少6次；《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计划书》《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项目书》；第一次党代会党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按提名表（机关党员用）、第一次党代会“两委”委员候选人提名表（第一轮机关党员用）。
3. 机关单位（部门）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
（1）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全面准确把握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从中不断汲取信仰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奋进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办学治校、管党治党各方面，更好引领大学五项基本职能。
（2）学习全国优秀教师王红旭同志先进事迹。引导广大教师以王红旭同志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厚植教育情怀，立足本职岗位，立志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力量，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一流业绩；以王红旭同志为榜样，爱岗敬业、爱生如子，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以王红旭同志为榜样，心怀大我，无私奉献，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用模范行动践行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3）学习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充分认识教育法修订的重大意义，修订的五个条款，丰富了教育的指导思想、凸显了教育的重要地位、完善了教育方针、充实了教育内容，健全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法律规范和制度要求。
要求：
单位（部门）9月、10月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备案表纸质版请留存在《机关党委党支部工作档案本》中。
4. 党支部“四书四会三报告”制度
根据《机关党委关于党支部“四书四会三报告”制度的实施细则（试行）》工作安排，党支部9-10月组织召开责任落实推进会，会议主要听取单位（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汇报，特别是责任项目的推进落实情况、突出问题和下一阶段工作举措，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并提出工作推进要求。
要求：
各党支部责任落实推进会记录及时记入教师党支部工作记录本中，会议形式统一记录为“其他组织生活”。
5. 上海干部在线学习
参加2021年度干部网络培训的学员，完成上海干部在线学习平台：https://www.shgb.gov.cn的网络培训任务。
要求：
2021年11月底前，学习总时间不低于50 学时。
6. 党支部“学习强国”积分通报
各党支部加强督促“学习强国”平台党员学习，根据机关党委每月反馈的党支部党员学习积分情况以及党支部人均学习积分排名，及时对学习积分较低的党员进行谈话。
要求：
党支部书记开展谈话的，及时记录在2021年教师党支部工作记录本中。
7. 其他工作提示
（1）9月22日起，各党支部开始缴纳2021年7月-9月党费。请各党支部于10月15日（周五）前通过支付宝扫码或网银缴纳党费。《党支部党费缴纳明细表》纸质签版一式一份报送机关党委办公室（上川路校区行政楼604A）。
（2）各党支部做好党员关系转接工作，提醒转入、转出党员先到机关党委转接组织关系。
（3）相关党支部配合做好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确定工作，机关党委近期将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转正的相关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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